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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

（报批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4 年 10 月 30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 GB 11557《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

员伤害的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单位承担修

订《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项目编号

20243081-Q-339。

（二）背景意义及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汽车保有量不断的提升，道路交通事故成为人们

日渐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汽车转向系统主要用来保持或改变汽车的行驶方向，是驾驶员操

纵汽车的基本媒介；同时转向系还关系到汽车的舒适性、操纵性和安全性，是汽车中较复杂

的一个关键子系统。根据交通事故的统计发现，当汽车发生正面碰撞时，有 46%的驾驶员伤

害都是由转向盘、转向管柱和转向器等转向机构造成的。在车辆被撞击过程中，驾驶员由于

惯性的作用与转向机构发生二次碰撞，对驾驶员的胸部、头部都会造成潜在的伤害。

我国关于防止转向机构对汽车驾驶员伤害的强制性国家自 1989 年首次发布后，先后在

1998 年、2011 年经过 2 次修订，目前，GB 11557-2011 标准是整车定型的强制性检验项目。

目前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截止 2022 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达到 1310 万辆，新车型与新技术不断涌现。新能源车型保有量的增加对车辆的被动安全、

电安全性能带来更高的挑战；同时国内多地取消皮卡进城的限制，使得道路交通环境变得更

加复杂。GB 11557-2011 现有的车型范围和技术指标不能很好地适应新产品的检测，无法指

导新技术的开发。当前这种现状既不利于我国汽车安全领域新技术的采用和检测认证工作的

开展，也不利于指导和规范汽车一般安全项目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 GB

11557-2011 标准进行重新修订，以顺应我国汽车安全技术发展的要求，促进我国汽车产业

的技术进步。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预研

2024 年 1 月—2025 年 2 月，标准工作组研究和分析了转向防伤害有关的国内外标准与

法规、技术协议及技术应用和发展情况，调研结果如下：

① 转向防伤害标准法规现状

我国现行的 GB 11557-2011《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是在 2011 年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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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联合国法规 UN R12 Rev.3/Amend.3（2000 年版本）发布的，但标准自 2011 年颁布以来一

直未被修订。而 2012 年 10 月 10 日联合国法规发布了最新的 UN R12 Rev.4。其主要修订内

容是增加了正面固定壁障碰撞试验后的防触电防护的技术要求，增加转向操纵装置一般要求

中对于尖棱的技术要求。与 UN R12 比较，GB 11557-2011 头型试验的选点没有转向操纵装

置轮缘上最短的无支撑区域（不包括轮辐）的中点。同时美国的 FMVSS 203 标准中胸块冲击

试验的车型适用范围是额定总量(GWWR)等于或小于 4536 千克乘用车、多用途乘用车、载货

汽车和客车。GB 11557-2011 中车型适用范围是 M1 类车辆和最大总质量小于 1500kg 的 N1

类车辆。同时随着轻型商用车的电动化，N1 类车辆的质量明显增加，原标准适用于 M1 和总

质量小于等于 1500kg 的 N1 车辆，不适应当前市场的发展形势。现行国标与国外典型标准的

对比见表 1：

表 1 现行国标和国外标准的对比

标

准 GB 11557-2011 UN R12 Rev.5
FMVSS203

FMVSS204

适
用
范
围

M1 类车辆和最大总质量小于 1500kg

的 N1类车辆，其他车辆可参照本标准

进行试验

M1 类车辆和最大总质量小于 1500kg

的 N1类车辆，其他车辆可参照本标准

进行试验

额定总质量小于等于 4536 kg

的乘用车和多用途乘用车、载

重汽车和客车

正
面
固
定
壁
障
碰

撞1、碰撞速度：48.3 km/h~53.1 km/h。

2、转向轴和转向柱顶端相对后移量和

上移量不大于 127 mm。

3、试验后电安全要求

4、GB/T 20913-2007可代替该试验。

1、碰撞速度：48.3 km/h~53.1 km/h。

2、转向轴和转向柱顶端相对后移量和

上移量不大于 127 mm。

3、试验后电安全要求。

4、UN R94或 UN R137可代替该试验。

1、碰撞速度：48 km/h。

2、转向轴和转向柱顶端相对后

移量和上移量不大于 127 mm。

人
体
模
块
冲
击

1、冲击速度：24.1 km/h~25.3 km/h。

2、转向操纵装置作用在人体模块上的

水平力不超过 11123 N。

3、每种转向机构进行 1或 2次试验：

3.1转向操纵装置刚度最大的轮辐接触

点；

3.2若转向操纵装置是转向盘，还需对

转向盘刚度最小部分进行试验。

4、可采用“前半截车身/转向机构”总

成或“构架/转向机构”总成进行试验。

5、GB/T 20913-2007可代替该试验。

1、冲击速度：24.1 km/h~25.3 km/h。

2、转向操纵装置作用在人体模块上的

水平力不超过 11110 N。

3、每种转向机构进行 1或 2次试验：

3.1转向操纵装置轮辐刚度最大点；

3.2若转向操纵装置是转向盘，还需对

转向盘刚度最小部分进行试验。

4、可采用“前半截车身/转向机构”总

成或“构架/转向机构”总成进行试验。

5、UN R94或 UN R137可代替该试验。

1、冲击速度：24 km/h。

2、转向操纵装置作用在人体模

块上的冲击力超过 11120 N 的

持续时间不超过 3 ms。

3、每种转向机构进行 1次试验：

3.1最恶劣工况。

4、仅可采用“前半截车身/转向

机构”总成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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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现行国标和国外标准的对比

标
准

GB 11557-2011 UN R12 Rev.5
FMVSS203

FMVSS204

头
型
冲
击

1、冲击速度：24.1 km/h~25.3 km/h。

2、头型减速度超过 80 g的累积作用时间

不超过 3 ms，最大减速度不超过 120 g。

3、每种转向机构进行 3次或 4次试验：

3.1 转向轮毂中心点；

3.2 转向操纵装置轮缘上刚度最大的点或

与轮辐相连部分最多的点；

3.3 转向操纵装置轮缘上刚度最小的点或

与无轮辐相连的最薄弱区域的中点；

3.4 由相关管理部门确定的转向操纵装置

的“最恶劣”点。

4、可采用“前半截车身/转向机构”总成

或“构架/转向机构”总成进行试验。

1、冲击速度：24.1 km/h。

2、头型减速度超过 80 g的累积作用时间不

超过 3 ms，最大减速度不超过 120 g。

3、每种转向机构进行 3次或 4次试验：

3.1 转向轮毂中心点；

3.2 刚度最大或与相连部分最多的转向操纵

装置轮缘内侧与轮辐的连接点；

3.3 转向操纵装置轮缘上最短的无支撑区域

（不包括轮辐）的中点；

3.4 由相关管理部门确定的转向操纵装置的

“最恶劣”点。

4、可采用“前半截车身/转向机构”总成或

“构架/转向机构”总成进行试验。

——

转
向
操
纵
装
置
一
般
要
求

1、在进行人体模块冲击和头型冲击试验

前，转向操纵装置面向驾驶员侧能被直径

为 165 mm球体接触的部分应平滑，尖角

或凸起部位的圆角半径不得小于 2.5 mm。

4在完成试验后，转向操纵装置面向驾驶

员侧的表面不得有可能引起或增加驾驶

员伤害的危险尖角、棱边等异常现象出

现，较小的表面断裂和裂纹可以不予考

虑。对于安装在刚性支撑上的凸出部分，

若其表面材料为邵氏（A）硬度小于 50

的非刚性材料，则只适用于刚性支撑部

分。

2、转向操纵装置的设计、构成以及安装

固定应保证不得有在正常行驶过程中可

能勾住驾驶员衣物或其他穿戴品而影响

驾驶员正常驾驶的部件出现。

1、在进行人体模块冲击和头型冲击试验前，

转向操纵装置面向驾驶员侧能被直径为 165

mm球体接触的部分应平滑，尖角或凸起部

位的圆角半径不得小于 2.5 mm。对于装有安

全气囊的转向操纵装置，如果直径为 165

mm 的球体所能接触的任何部分都不包含

UN R21 2.18 中定义的可能增加乘员严重受

伤风险的任何危险尖棱，则认为符合该要

求。

在完成试验后，转向操纵装置面向驾驶员侧

的表面不得有可能引起或增加驾驶员伤害

的危险尖角、棱边等异常现象出现，较小的

表面断裂和裂纹可以不予考虑。对于安装在

刚性支撑上的凸出部分，若其表面材料为邵

氏（A）硬度小于 50的非刚性材料，则只适

用于刚性支撑部分。

2、转向操纵装置的设计、构成以及安装固

定应保证不得有在正常行驶过程中可能勾

住驾驶员衣物或其他穿戴品而影响驾驶员

正常驾驶的部件（包括喇叭控制装置和装饰

件）出现。

1、转向操纵系统的构

造应保证在正常驾驶

操作过程中，任何部件

或附件（包括喇叭控制

装置和装饰件）都不会

勾住驾驶员的衣服或

首饰。

②调研了截止 2023 年国内皮卡车型和大于 1.5 吨 N1 类车型的种类和信息，并对部分厂

家的转向机构进行了人体模块和头型冲击的摸底试验；

③通过对车辆配置情况的对比发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驾驶员安全气囊已成为乘用车

和皮卡车型的标配。安全气囊的配备可以较大程度上降低冲击过程中转向盘对驾驶员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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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皮卡车型在人机布置、转向装置结构型式和乘用车比较接近，皮卡车型的转向防伤害的

安全性能有一定保障。

④ 现行标准与 UN R12 头型选点的对比，现行国标没有冲击点“转向操纵装置轮缘上最

短的无支撑区域（不包括轮辐）的中点”，见下图：

图 1 头型选点情况对比

表 2 现行国标和 UN R12 头型冲击点对比

分类与冲击点 轮毂中心点 刚度最大点
无支撑区

域中点
最恶劣点

GB 11557-2011

头型冲击点

三幅式转向盘 P1 P5 _ _

四幅式转向盘 P6 P9 _ _

UN R12头型冲

击点

三幅式转向盘 P1 P5 P4 P3

四幅式转向盘 P6 P9 P7 P10

⑤正面碰撞后电安全的要求与目前国内交通事故的适用性。正面固定壁障碰撞后电安全

要求，现行标准里对电池包移动和电解液泄漏进行了规定，对于防触电保护没有明确要求。

但在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存在驾驶员触电无法逃生的情况。

⑥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试验测试能力

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性能试验属于汽车产品强制性检测试验项目之

一，国内各类检测机构和汽车企业试验室拥有相当数量的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

规定测试设备，拥有丰富的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测试经验，我国目前现有

试验能力和试验设备完全可以满足新标准的检测要求。

目前，无论是汽车转向机构研发能力还是汽车转向机构试验验证，我国大部分汽车企业

和检测机构具有了完备的技术基础和技术能力。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牵头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标准修订

项目，前期组织相关技术人员、联合行业机构，组织讨论和研究了标准技术内容，掌握了汽

车转向机构行业总体技术发展趋势和水平，以满足当前汽车产业发展和行业技术进步的需要。

2024 年 1 月-2025 年 2 月，工作组研究和编制了标准草案及开展前期的行业摸底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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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善了标准的工作组草案稿。

2、GB 11557 标准工作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2025 年 2 月 26 日至 27 日，GB 11557《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标准

工作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来自国内外整车企业、安全系统企业、检测机构及科研

院所的 50 多位专家参与了本次会议。

会议介绍了皮卡车辆转向机构关于 GB 11557 的安全性研究、载货汽车驾驶员安全配置

现状与发展趋势、线控转向系统转向机构配置现状及其安全性思考、GB 11557 电安全的相

关要求及技术研究以及当前的验证试验情况。与会人员对 GB 11557《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

驾驶员伤害的规定》标准草案进行了逐项研讨，针对线控转向系统安全适应性、气囊飞溅物

要求、转向机构移动量的验证方法、除皮卡外的 N1 类车辆安全性等内容进行了重点研讨。

会后，标准起草组针对气囊飞溅物的技术要求、转向柱（轴）移动量的试验方法、皮卡外的

N1 类车辆的安全性评估及实施建议等问题开展调研工作。

3、GB 11557 标准工作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2025 年 5 月 28 日，GB 11557《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标准工作组第

二次工作会议在福州市召开，来自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技术机构等 50 余位专家参加会

议。会议介绍了近期行业意见征集情况、意见分析和处理意见以及标准第二阶段验证试验情

况。

与会人员对 GB 11557《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标准草案进行了逐项

研讨，针对标准适用范围、气囊飞溅物要求、转向机构对衣物的挂钩要求、N1 类车辆安全

性要求及实施等内容进行了重点研讨，并就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确认达成一致。

会后，标准起草组按照会议要求研讨意见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形成标准征求

意见稿，并提交至车身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4、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2025年 7年 31日到 9月 29日，《轻型汽车驾驶员前方视野要求及测量方法》标准征

求意见稿向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身分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和委员公开征求意见，同

时在国家标准委网站、工信部网站和汽标委网站上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在公开征求意

见阶段，起草组收到了来自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累计 77条意见和问题。起

草组对征集到的意见进行了充分讨论和处理，部分意见予以采纳，对问题进行了解答，具体

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2025 年 8 月，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向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一司等单位征询意见。

9月 2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一司回函，关于第 7 章关于“同一型式判定”的要求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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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模块试验“转向操纵装置安全气囊生产厂家及型号”，建议与上下文描述一致，修改为“转

向操纵装置安全气囊生产厂家及型号相同”，经起草组认真研究，采纳该项意见。9月 29

日，国家消防救援局办公室回函，对本标准无意见。9 月 30 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回函，

对本标准无意见。

5、GB 11557 标准工作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2025年10月29日，GB 11557《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标准工作组第三

次工作会议在锦州市召开，来自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技术机构等40余位专家参加会议。

会议对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收集到的77条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并最终形成了意见处理

结论，其中采纳27项，不采纳23项，部分采纳20项，释疑7项。与会专家对标准送审稿草案

进行了逐项研讨，并对气囊飞溅物要求、转向盘防钩挂、同一型式判定等技术内容进行了专

项研讨，并就形成标准送审稿达成一致。

6、标准预审查

按照《汽标委秘书处关于标准制修订流程管理的补充细则》的要求，全国汽车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汽标委）于 2025 年 11 月 5 日在天津召开《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

驶员伤害的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预审会。汽标委、标准起草组人员、整车及检测机构共

17 位专家参加此次会议。会议首先对标准的立项及修订过程进行审议，同时标准文稿进行

详细的讨论，共提出 24 项修改建议。会后，标准起草组按会议要求对标准送审稿进行完善，

并形成标准送审材料报送至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身分技术委员会。

7、标准审查

2025 年 12 月 25 日～26 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身分技术委员会 2025 年度工

作会议暨标准审查会在湖北省襄阳市召开会议对强制性国家标准《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

员伤害的规定》送审材料进行了逐条探讨与审查，并提出了相关修改意见。第五届车身分技

术委员会共有委员 48 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 23 人，委员代表 19 人，缺席 6人。委员及

委员代表超过全体委员人数的四分之三，符合标准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参会的委员及委员

代表对标准是否通审查进行了投票表决，赞成标准通过审查的委员及委员代表人数超过出席

人数的三分之二，反对人数未超过出席人数的四分之一，标准通过审查。

8、标准报批

2026 年 1 月，标准起草组根据标准审查意见完善修改标准文本并形成标准报批稿及其

他报批材料，经车身分技术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提交至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报批。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的工作组成员单位包括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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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均胜汽车安

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

限公司、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智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汽零部件技术（天津）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岚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招商局检测车辆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一汽-大众汽

车有限公司、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冠驰汽车安全技

术有限公司、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丰田智能电动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

公司、宝马（中国）服务有限公司、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奥托立夫（上海）汽车安全系统研发有限公司、湖南大学、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一

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一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工

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科航智能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其中：

1)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负责标准修订计划统筹安排、标准材料的编写、试

验方案制定、试验验证以及试验数据分析；

2)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标准相关材料

的编写、组织讨论、流程管理；

3)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均胜汽车安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锦州锦恒

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智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协助标

准讨论和完善,参与试验验证、提供试验数据；

4) 中汽零部件技术（天津）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岚图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特斯

拉（上海）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冠驰汽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等参与

标准讨论和完善,提出修改建议。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包括孙振东、杜天强、毕腾飞、曾祥义、彭伟强、孙磊、马强、袁

海龙、张斌、吴庆、谭春申、张慧云、时洪飞、潘杰、陈歆、郭建保、唐洪斌、黎海、李志、

许艾、段成刚、高士艳、罗洲、张世豪、赵汝涛、高峰、杨鑫、宓翰森、吴勇、钟阳、王立

辉、马其贞、李承辉、印炯、贾阳阳、陈诚、文措杰、毛宏泰、刘果、刘飞霞、李晓海、周

文峰、匡芳、颜凌波、李彦波、李亦文、薛丽丽、傅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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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孙振东、杜天强、毕腾飞、曾祥义负责标准所有材料的编写、制定试验方案、试验

验证、试验数据分析；

2）彭伟强、孙磊、马强负责标准部分技术的编写、组织讨论、参与试验验证；

3）袁海龙、张斌、吴庆、谭春申、张慧云、时洪飞、潘杰、陈歆、郭建保、唐洪斌、

黎海等协助标准讨论和完善，参与试验验证、提供试验数据；

4）李志、许艾、段成刚、高士艳、罗洲、张世豪、赵汝涛、高峰、杨鑫、宓翰森、吴

勇、钟阳、王立辉、马其贞、李承辉、印炯、贾阳阳、陈诚、文措杰等参与标准讨论和完善，

提出修改建议、提供试验样本。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一）标准编制目的

本项目是对 GB 11557-2011《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的修订，旨在升

级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技术要求，建立更科学的考核指标和评价体系，适应新时代

对汽车转向系统安全的发展需求，减少车辆内部装置和部件对驾驶员造成伤害的风险，推动

我国汽车安全性能的持续提高。

（二）标准编制原则

综合标准修订前期研究成果，根据本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立足于我国道路交通实际特

点及汽车行业的技术现状，开展本标准的修订。随着我国载货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

发展，对转向防伤害提出了新要求，为进一步碰撞交通事故中驾驶员的损伤，本标准的修订

和完善过程中对转向防伤害的技术条件提出了通用性要求，能够有效提高转向防伤害的保护

水平，保障消费者财产安全。

 提升先进性，本标准充分研究了国内外标准法规和企业产品现状，在借鉴国外先进

的技术和经验的前提下，提出符合现阶段和未来发展的我国转向防伤害标准。

 考虑可行性，通过调研整车及零部件企业，了解了我国企业在转向防伤害的技术发

展水平或技术储备能力，调研企业对标准实施和应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合

且能够引导国内转向防伤害行业发展的修订技术要求。

 注重协调性，转向防伤害标准的普及在管理和使用上涉及到汽车的各个领域，技术

上需要协调汽车整车、零部件制造商等多方面意见，因此在充分协调各方意见的基

础上，研究制定满足我国实际情况的转向防伤害标准。

 编写规范性，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格

式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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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及技术依据

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标准规定了转向防伤害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适用于 M1 类、N1 类汽车以及多用途货

车。

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 转向操纵装置面向驾驶员侧能被直径为 165 mm 球体接触的部分应平滑，尖角或凸

起部位的圆角半径应不小于 2.5 mm。对于装备有安全气囊的转向操纵装置，如果

直径为 165 mm 的球体所能接触的任何部分均不出现 GB 11552 规定的尖棱，则认为

符合要求。

 转向操纵装置及其控制按键等附件在车辆正常行驶过程中不应影响驾驶员正常驾

驶（包括钩挂衣物或饰品的风险）。

 按照 6.1 进行试验时，沿平行于车辆纵向中心轴线的水平方向所测量的车辆转向操

纵支撑装置顶端相对车内不受碰撞影响的某点的向后移动量应不大于 127 mm；沿

垂直方向所测量的车辆转向操纵支撑装置顶端相对车内不受碰撞影响的某点的向

上移动量应不大于 127 mm。若装备转向机构的车辆按照 GB/T 20913 进行试验后，

符合 GB/T 20913 中“试验后在转向管柱中心所测得的转向盘位移量垂直向上不大

于 80 mm，水平向后不大于 100 mm”的要求，则认为该转向机构符合本条款的要求。

 对于带有 B 级电压电路的纯电动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按照 6.1 或 GB/T 20913 规

定的试验方法进行碰撞试验后，车辆包括 REESS 的动力用高压系统及与其传导连接

的高压部件应符合 GB/T 31498 规定的防触电保护要求、电解液泄漏要求和 REESS

要求。

 按照 6.2 进行试验时，转向操纵装置作用在人体模块上的水平力应不大于 11110 N。

装备有安全气囊的转向操纵装置在安全气囊的展开过程中不应有朝向驾驶员与乘

员方向的硬质飞溅物（金属件、塑料件）。若转向操纵装置装备有安全气囊的车辆

满足 GB/T 20913 中“胸部压缩指标（ThCC）应不大于 50 mm，胸部粘性指标（V·C）

应不大于 1.0 m/s”的要求，则认为该转向机构符合本条款的要求。

 按照 6.3 进行试验时，作用在头型冲击器上的减速度大于 80 g 的累积作用时间应

不大于 3 ms，且最大减速度应不大于 120 g。装备有安全气囊的转向操纵装置在安

全气囊的展开过程中不应有朝向驾驶员与乘员方向的硬质飞溅物（金属件、塑料件）。

 按照 6.2 和 6.3 进行试验后，转向操纵装置面向驾驶员侧的表面不应出现可能引起

或增加驾驶员伤害的危险尖角及棱边等，但不包括较小的表面断裂和裂纹。对于安

装在刚性支撑上的凸出部分，若其表面材料硬度不超过邵氏硬度 50 HA 时，仅刚性

支撑部分应符合本条款要求。

 仅对转向操纵装置的试验按照 6.2.2.1.3 和 6.3.2.3 进行，转向操纵装置应符合



《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报批稿）编制说明

10

5.3～5.5 的要求。

 对于通用转向操纵装置，则应在以下情况进行试验：

——在转向操纵支撑装置所有角度范围内，至少包括转向操纵支撑装置处于允许安

装的所有车辆中的最大角度和最小角度；

——在头型冲击器和人体模块相对转向操纵装置的所有位置，至少包括转向操纵装

置处于其所装车辆上的有可能引起或增加驾驶员伤害的最恶劣位置。

2.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2.1 试验方法

（1）正面碰撞试验中转管位移量测试方法验证

标准增加了坐标法测量位移量的测试方法。测量装置包括三个位移传感器其中三个位移

传感器应牢固地安装在乘员舱内且不受碰撞影响的位置，并通过固定支架固定在车辆转向操

纵支撑装置的顶点，见下图：

图 2 位移传感器布置图

转向操纵支撑装置顶点坐标值通过公式（1）～（3）进行计算：

� − ��
2 + � − ��

2 + � − ��
2 = �2 (1)

� − ��
2 + � − ��

2 + � − ��
2 = �2 (2)

� − ��
2 + � − ��

2 + � − ��
2 = �2 (3)

转向操纵支撑装置顶点沿平行于车辆纵问中心轴线的水平方向和竖着方向的位移量δx
和δx 通过以下公式进行：

�� = � − �0，�� = � − �0

标准起草工作组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进行了 5

次正面固定壁障碰撞试验，对转向管柱位移量测试方法进行验证，碰撞速度均设定为 49

km/h～51 km/h，其中试验 1、2、3、4 的测试车辆为 M1 类汽车，试验 5 的测试车辆为 N1

类汽车且最大允许总质量为 2495kg，表明各检测机构具备相应的测试能力，企业具备相应

的研发能力，试验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3 转管位移量测试方法验证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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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序号

试验速度

（km/h）

试验车辆

类型

水平方向最大位移

量(mm)

垂直方向最大位移量

(mm)
测试照片

1 49.0 M1 18 14

2 50.0 M1 10 32

3 50.0 M1 10 8

4 50.0 M1 14 11

5 50.0

N1（最大总

质量为

2495kg）

30 115

（2）气囊硬质飞溅物要求实施方法验证

本次标准修订在人体模块试验和头型冲击器试验中都增加了对硬质飞溅物的要求，对于

装备有安全气囊的转向操纵装置在安全气囊的展开过程中不应有朝向驾驶员与乘员方向的

硬质飞溅物（金属件、塑料件）。在气囊的展开过程中，飞溅物不能与水平方向产生相向的

运动。下面以人体模块试验为例说明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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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体模块试验示意图

人体模块试验实施步骤：

（a）台架的两侧分别放置一台高速摄像机，摄像机帧数大于 2000 帧/秒。试验区域四

周放置白色围板，地面（或铁地板）铺上浅色地毯或其他覆盖物；

（b）人体模块发射后，用高速摄像记录试验过程，观察在考察范围内是否有硬质飞溅

物产生；

（c）试验后收集飞溅物，并与转向盘总成比对，确认是否是由转向盘总成掉落。

下图是试验实施过程高速摄像捕捉飞溅物的图像，红色标识的是气囊弹出的飞溅物。可

以看出，如果在试验过程中产生飞溅物，高速摄像是可以捕捉到的。试验后，现场搜集掉落

的碎片，并和转向盘总成比对，确认是由哪个部件掉落。

图 4 人体模块试验飞溅物高速摄像捕捉图

2.2 研究内容

（1）载货车型正面碰撞试验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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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N1 类汽车，除皮卡之外，其余微卡、轻卡及厢式货车等产品均存在前端碰撞吸

能空间不足的问题，通常净吸能空间的最优值也仅为 200mm 左右。具体来说，最大总质量

不超过 2500kg 的载货车型，其正面固定壁障碰撞试验中的转管位移量能够满足法规要求；

而最大总质量不超过 3500kg 的载货车型，其转管位移量则较难满足法规要求。此外，在相

同吨位载货车型的正面碰撞试验中，前悬采用非独立悬架配置的车型，因结构布置导致吸能

空间更小甚至无吸能空间，会使转向系统在碰撞过程中的侵入量偏大，进而增加不满足法规

要求的风险；相比之下，前悬采用独立悬架配置的载货车型，其碰撞试验结果更优。分别选

取 4 款载货车型进行正面固定壁障碰撞仿真验证，仿真验证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载货车型正面碰撞仿真验证结果

序号 车型特点
水平方向最大

位移量(mm)

垂直方向最

大位移量

(mm)

仿真模型

1

前悬配置非独

立悬架，产品

定义及布置导

致无溃缩空间

76 146

2

前悬配置非独

立悬架，产品

定义及布置导

致无溃缩空间

198 99

3

前悬配置独立

悬架，前端净

吸能空间不足

200mm，最大总

质量超过 2.5t

119 146

4

前悬配置独立

悬架，最大总

质量为 3495kg

75 94

2.3 试验验证结果

（1）N1 类车型正面撞击试验

车型为 N1 类双排座货车，设计总质量 2495Kg，整备质量 1240Kg。试验质量增加了配重

块：(1240+136)kg，试验速度为 5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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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车型照片

表 5 试验结果

转向管柱顶端位移量 测量值（mm） 法规限值(mm)

X 74 <127

Z 12 <127

由试验结果可知：车型的总质量为 2495Kg，重量较重。但车型的前部结构有一定的吸

能空间，试验中水平向后和竖直向上的位移量均满足标准要求。

（2）多用途货车（皮卡）人体模块和头型冲击器试验验证

皮卡车型的正面撞击试验一般采用偏置碰 GB/T 20913-2007 的试验进行豁免，因为新标

准的人体模块试验增加了硬质飞溅物的要求，无法进行豁免，所以需单独进行试验验证。

人体模块试验：样品为某一皮卡车型的转向盘总成，参数见下表：

表 6 车型参数表

最大总质量 3000kg 转向盘直径 380mm

转向管角度 23 度 转管有无溃缩 有

气囊 点爆 溃缩是否触发 触发

图 6 试验气囊展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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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刚度最大点试验

图 8 刚度最小点试验

结论：分别对转向盘刚度最大点、刚度最小点进行人体模块冲击试验。刚度最大点的水

平力为 5131.4N，刚度最小点水平力为 3527.3N，结果满足标准要求。原因主要是皮卡车型

人机布置参数以及车型的安全配置和乘用车较接近，安全性能基本与乘用车在同一水平。

头型冲击器试验:下图为头型试验选点的分布图，包括 P1 点轮毂中心点，P2 点刚度最

大点，P3 点无支撑区域中点，P4 点最恶劣点。

图 9 头型试验点分布图



《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报批稿）编制说明

16

图 10 头型试验冲击

表 7 试验结果

试验点 P1（中心点） P2（刚度最大点） P3（无支撑中点） P4（最恶劣点）

最大加速度 30.6g 42.8g 37.1g 32.6g

3ms加速度 27.3g 31.5g 33g 30.1g

结论：试验分别对皮卡车型转向盘的中心点、刚度最大点、“最恶劣”点、无支撑区域

中点进行验证，试验中点爆了气囊，对头型的冲击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试验结果满足标

准要求。

（3）N1 类车型人体模块和头型冲击器试验验证

人体模块试验结果；

试验中选取3个位置进行冲击，见下图。其中点①是刚度最大点，点②位置是刚度最小

点，点③是增加的测试点。

图11 人体模块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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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试验结果

人体模块撞击点 刚度最大点① 刚度最小点② 加测点③

水平力 8361N 7161N 7902N

加速度 23.7g 20.3g 22.4g

此转向盘没有配备气囊，配备了溃缩式结构。试验后三个位置的水平力均满足标准（ 法

规要求：作用在人体模块上的水平力不应大于11110 N）。

头型冲击试验结果：

试验中选取4个位置进行冲击，见下图。其中点①是中心点，点②位置是刚度最大点，

点③是无支撑区域的中点，点④是最恶劣的点。

图12 头型冲击器试验

表 9 试验结果

头型撞击点 中心点① 刚度最大点② 无支撑中点③ 最恶劣点④

最大加速度 60.2g 43.8g 43.7g 47.5g

3ms 加速度 52.7g 41.7g 41.4g 43.2g

（4）头型试验中最短无支撑区域中点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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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试验样品

图 20 样品 1试验结果 图 21 样品 2试验结果

结论：以上两个转向盘均配备了气囊，气囊在冲击过程中起到缓冲作用，样品 1 最大加

速度为 16.8g，3ms 加速度为 14.6g，试验结果满足要求。样品 2 最大加速度为 42.7g，3ms

加速度为 41g，试验结果满足要求。

表 10 验证试验结果汇总表

项目 主要内容 正面撞击试验 胸块试验 头型试验

车型范围

皮卡
目前车型多采用偏置碰

豁免此试验

已验证，满足

要求

已验证，满足

要求

大于 1.5 吨 N1 类

车型

已验证，满足要求，部分车型

需提升性能
已验证，满足要求 已验证，满足要求

技术要求

气囊飞溅物 —— 已验证，满足要求 已验证，满足要求

头型无支撑区域

中点撞击
—— —— 已验证，满足要求

试验方法 转管位移量 已验证，满足要求 —— ——

根据以上研究和试验验证数据可以看出，皮卡车型安全配置以及人机参数与乘用车类似，

满足标准的最新要求。气囊硬质飞溅物的要求在试验中可通过现场提前布置，试验时高速摄

像捕捉，试验后收集的方法顺利开展。新增加的人体模块以及头型冲击器撞击点试验也满足

标准的要求。目前M1类汽车以及最大总质量不超过 2500kg 的N1类汽车能满足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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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最大总质量超过2500kg的的N1类汽车，通过合理的车身结构或转向系统的设计，大部

分车型可以达成性能指标。所以从技术层面看，此次标准修订不存在难以突破的技术瓶颈。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 GB 11551《汽车正面碰撞的乘员保护》、GB 11552《乘用车内部凸出物》等

标准共同构成了汽车强制性标准体系被动安全标准子体系，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相关标准没有冲突或矛盾。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本标准技术上参考了联合国法规 UN R12《关于碰撞中防止转向机构伤害驾驶员方面批

准车辆的统一规定》，根据中国的实际应用情况，修改了标准部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本

标准与 UN R12 的主要技术性差异有：

——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 M1 类、N1 类车辆以及多用途货车；UN R12 适用于 M1 类

车辆和最大总质量小于 1500kg 的 N1 车辆。

——正面固定壁障碰撞：本标准车辆的试验速度应为 49 km/h～51 km/h；UN R12 试验

速度为 48.3 km/h～53.1 km/h。

——转向操纵支撑装置位移量测量方法：本标准明确了采用位移传感器测量向后位移量

的方法；UN R12 没有此要求。

——正面固定壁障碰撞：本标准中 GB/T 20913-2007 可代替该试验；UN R12 中 UN R94

或 UN R137 可代替该试验。

——人体模块试验：本标准要求装备气囊的转向操纵装置有在气囊的展开过程中不应有

朝向驾驶员与乘员方向的硬质飞溅物（金属件、塑料件）。UN R12 无此要求。

——头型冲击器试验：本标准要求装备气囊的转向操纵装置有在气囊的展开过程中不应

有朝向驾驶员与乘员方向的硬质飞溅物（金属件、塑料件）。UN R12 无此项要求。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各主要车辆制造企业、检测机构的意见，标准技术内容充

分考虑了我国整车的设计、制造的技术水平，以及相关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标准实施的基

础条件已具备。考虑到本次修订增加的技术内容，车辆制造企业需要设计和验证的时间准备，

建议本标准的实施时间为 2027 年 1 月 1 日。标准实施过渡期如下：

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 M1 类和最大总质量小于 1500 kg 的 N1 类车型以及多用途货车，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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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最大总质量大于等于 1500 kg 的 N1 类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

起第 13 个月开始执行。

对于已获得型式批准的 M1 类和最大总质量小于 1500 kg 的 N1 类车型以及多用途货车，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 25 个月开始执行。

对于已获得型式批准的最大总质量大于等于 1500 kg 的 N1 类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

起第 37 个月开始执行。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本标准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1）“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调整《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许可》事项审批流

程及技术规范的通知”（工信部装〔2015〕492号）的附件 2“汽车产品同一型号判定技术

条件（2015修订版）”中将 GB11557-2011《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作为

《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管理所要求的强制性标准，是汽车产品准入的必要条件。

2）《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管理办法》（工产业〔2010〕第 109号）附

件 3《一致性监督检查实施细则》中规定，《公告》规定的强制性标准项目的检验结果均符

合要求时，判定为性能符合要求。即在汽车产品在一致性监督中，也应满足 GB 11557的要

求。

3）《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机动车辆及安全附件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国

家认监委公告〔2020〕8号）的附件《CNCA-C11-01:2020汽车》，将防止转向机构对驾驶

员伤害纳入了汽车及安全附件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中，执行时依据的强制性标准为 GB

11557。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涉及整车乘员安全和车辆进出口贸易，需对外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GB 11557-2011 标准废止。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经评估不涉及专利问题。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GB/T 15089中规定的M1类和 N1类车辆。

十二、公平竞争审查情况说明

本标准已完成公平竞争审查，并填写了《公平竞争审查表》。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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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等情况，未对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生产

经营行为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的情况，符合公平竞争审查

标准。

十三、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标准起草组

2026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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